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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两个巩固”，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提升学院政治思想建设，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经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制定《徽商职业学院党委第一议题学习制度》。
一、学习对象
第一议题的学习对象为学院党委，各党总支、党支部等。 
二、学习内容 
第一议题聚焦学好用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学习常态化、制度化，确保学深悟透学出成效。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人才工作、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精神、重要文件精神等。
三、学习形式
学院党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各系党总支及下设党支部、各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均要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各级党组织班子会议的“第一议题”，放在各项会议议程的第一项，并作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抓实抓细抓好。
四、学习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党总支、党支部书记要深刻认识“第一议题”学习制度的重要地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履行领导责任，起到“领头雁”效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带头抓好“第一议题” 学习制度落实。严格按照中央统一要求、统一口径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学传达、贯彻落实，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学，确保党员干部全面领会其中的基本观点，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
（二）确保学习效果。学院党委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各党总支、党支部要及时跟进习近平总书记最新论述，第一时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和最新指示精神，做到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三）严格督促检查。“第一议题”的学习主题、形式、参加人员以及过程概况应及时做好记录，进行规范化管理，防止搞形式，走过场，切实保证学习效果。要将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情况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的重要内容，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情况要及时报告学院党委。 
（四）落实与实施。对于党的建设及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重要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与指示等，由职能部门在会前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党委会研究后给予实施，必要时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贯彻落实。 
本制度自2025年7月4日起施行，由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原《中共徽商职业学院委员会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徽院党〔2021〕115 号）同时废止。

